
附件 3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先进单位（监理）评分表

评选单位： 得分： 评分专家签名：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

企业规模
10.0

资质等级 6.0
企业取得监理乙级资质的得 4 分；取得监理甲级资质的得 5 分；每增加一项监理乙
级或甲级资质的加 1 分。最高得 6 分。

以企业资质证书
为准

2 注册资金 4.0

企业注册资金达人民币 50 万元（不含 50 万元）以下的得 1分；50 万元（含 50 万元））

-100 万元（不含 100 万元）的得 2 分；100 万元（含 100 万元）-300 万元（不含 300
万元）的得 3 分；300 万元（含 300 万元）以上的得 4 分。最高得 4 分。

以企业营业执照
为准

3
经济效益

12.0
纳税额度 12.0

企业在南海区内依法纳税得基准分10分；在南海区内评选年度缴纳税收达人民币150

万元（含 150 万元）以上的加 2 分。最高得 12 分。

以相关纳税证明

或企业年度财务
统计报表为准

4

技术与创新
能力
8.0

标准化建设 3.0
企业参与编制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得 3 分；参与编制地方标准的每项得 1.5 分；参与

编制团体标准的每项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5 优秀人员 5.0
技术人员评选年度每取得一项市级以上优秀人员奖项的得 2 分；评选年度每取得一
项区级的优秀人员奖项得 1 分（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同一人员按最高奖项计
算）。最高得 4 分。

以相关部门颁发

给企业的证明材
料、人员岗位证书
和企业为相关人

员购买社保的证
明为准



6

经营能力
8.0

净资产收益率 4.0
本项基准分 3.0 分；净资产收益率超过 20%后每增加 1个百分点的加 0.4 分。最高得
4分。

以企业年度财务
统计报表为准

7 营业收入 4.0
本项基准分3.0分；营业收入高于人民币2500万元后每增加人民币200万元的加0.4
分。最高得 4 分。

8

企业管理
14.0

规章制度 8.0

建立有完善且有针对性的监理工作准则、监理日志及考勤制度、监理例会制度、监
理月报制度、设计交底与图纸会审、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审查制度、建筑材料进

场质量控制、施工现场旁站与巡视、工程检查验收签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
监理资料整理与归档、监理工作考核评价、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管理、安全生产管
理、安全作业行为规范等制度的按比例得分。最高得 8 分。

以企业提供的相
关证明材料为准

9 管理体系 3.0 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的按比例得分。最高得 3 分。

10 管理手段 3.0
企业开设有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采用信息管理化 OA 管理系统或所监理的在建工程施

工现场使用用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分别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11

质量安全
管理 20.0

质量管理行为 10.0

质量通病防治细则、监理旁站方案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得基准分 8 分；所监
理的项目获得评选年度（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市级以上质量奖项，或评选年

度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 1 次以上通报表扬或在区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 2 次以上通报表扬的得 2 分（同一工程项目按最高
奖项计，不重复计分）。最高得 10 分。

12
安全文明施工
管理行为

10.0

安全监理实施细则、安全监理方案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得基准分 8 分；所监
理的项目获得评选年度（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市级以上安全文明施工奖项，
或评选年度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 1 次以上通报表扬或在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 2 次以上通报表扬的得 2 分（同一工程项
目按最高奖项计，不重复计分）。最高得 10 分。



13

市场行为
10.0

合同履行 5.0 合法经营，无受过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无经营异常情况、无严重违法信息的得 5 分。
以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报告为准

14 各类表彰 5.0

符合下列标准的，按分值得分，最高得 5 分：
1、获得评选年度（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

（分会）各类表彰的，每项分别得 2 分；
2、积极协助、参与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分会）组织各类巡查、培
训学习、学术讨论以及编制相关标准、定额、课题、培训教材、工作办法等相关工

作的，每次得 2 分；
3、积极参与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分会）发布的各类文件和政策意
见征集的，每次得 1 分。

以企业或协会
（分会）提供的相
关奖励、签到表、

检查资料及相关
证明文件为准

15
信用评价
12.0

诚信管理 12.0
在佛山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最新考评年度考评等级为 B 级以上的得基准分
10 分；考评等级为 A 级的再加 2分。最高得 12 分。

以佛山市建筑诚

信评价体系管理
平台数据为准

16
社会行为

6.0
社会服务 6.0

1、评选年度内参加过抗震、救灾等工作的得 3分（地域不限）。

2、评选年度内参加过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分会）组织的所有捐赠、
公益、帮扶等慈善活动的得 3 分。

以企业或协会

（分会）提供的相
关证明材料为准

17 扣分项 工程管理 /
1、评选年度内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南海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通报批评的每次扣5分；
2、评选年度内因工程质量问题被南海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通报批评的每次扣5分。



18
加分项
20.0

支持协会工作，

推动绿色建筑、
装配式建筑和
数字化发展

20.0

1、按时缴交本协会会费，无拖欠会费记录的加 5 分；

2、积极参加本协会（分会）发动、号召以及组织的各类活动，主动配合、帮助本协
会（分会）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为本协会（分会）和行业作出一定贡献的加 5 分；
3、积极为本协会（分会）的发展和运作建言或出谋划策的加 3 分；

4、与本协会（分会）签订有效的行业自律公约签约书，积极推进行业自律的加 2 分；

5、在本协会（分会）中担任副会长（含副会长）以上且履职尽责的加 2 分；

6、加入本协会（分会）1 年以上，每满一年的加 1分，最高加 5分；

7、积极推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和数字化发展，符合以下其中一点的加 3 分：①

评选年度内承建的（南海区内）项目使用绿色建材并取得一定成效；②评选年度内

获得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表彰的装配式建筑（南海区内）项

目，或被评价为基本级以上装配式建筑的（南海区内）项目；③评审年度内取得《建

筑工程隐含碳证书》；④评选年度内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系统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并取得一定成效。

以企业或协会
（分会）提供的相
关证明材料为准

19
加分项
10.0

协会会员单位
年度积分

10.0

本加分项由协会依据《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年度积分管理办法》，对
企业在评选年度内的积分情况进行评价，按积分排名从高到低每 20%为一个档次，共
设 5 个加分等级：

1.排名前 20%（含）的会员单位，加 10 分；
2.排名前 20%—40%（含）的会员单位，加 8 分；
3.排名前 40%—60%（含）的会员单位，加 6 分；

4.排名前 60%—80%（含）的会员单位，加 4 分；
5.排名前 80%—100%（含）的会员单位，加 2分（年度积分为 0 及以下的不予加分）。

汇总

注：1.各项评价指标未达到基本要求的不得分；每项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标准分；“以上”包含本项，“以下”不包含本项；最低得分为 0分。

2.以上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相关原件现场核对后退回。


